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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卫〔2023〕19 号

佛山市卫生健康局 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
保障局关于印发佛山市高层次人才医疗

保健服务实施办法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有关部门、直属各机构：

现将《佛山市高层次人才医疗保健服务实施办法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，执行中遇到问题，请径向市卫生健康局反

映。

佛山市卫生健康局 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3 年 9 月 25 日

主动公开 FSBG2023081 号

佛 山 市 卫 生 健 康 局
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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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高层次人才医疗保健服务实施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

改革要求，深入实施佛山市“人才强市”战略，为我市高层次人

才提供良好医疗服务，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和佛山市建设高水

平人才高地创新高地相关规定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,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章 服务对象

第二条 享受医疗保健服务对象是“优粤佛山卡 A 卡人才”，

以及符合《佛山市重点扶持人才目录》一类领军人才的直系亲属

（包括配偶、父母、子女）。

第三条 高层次人才本人凭“优粤佛山卡 A 卡”享受相应的

医疗保健服务。符合《佛山市重点扶持人才目录》一类领军人才

的直系亲属通过备案享受相应的医疗保健服务。

第三章 医疗服务

第四条 建立特需服务。服务对象在全市开设特需门诊的三

级医院就诊时享受一站式服务（不含诊金），包括预约挂号、全

程导诊、优先就诊、优先安排检查和手术、优先办理住院手续、

落实住院床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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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建立健康体检制度。“优粤佛山卡 A 卡人才”可每

年参加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组织的一次免费健康体检。体检

所在医院要主动告知其体检结果，对体检结果进行解读、评估和

健康指导，根据需要制定个性化干预措施，并将体检信息纳入健

康档案。

第六条 建立就医绿色通道。服务对象在全市各级公立医院

就诊时享受绿色通道服务。绿色通道内容包括优先挂号、优先缴

费、优先取药、优先诊疗。外籍服务对象就诊，医院需尽量提供

外语服务。

第七条 建立就诊协调机制。服务对象在全市各级公立医院

住院时，根据病情需要，优先安排专家会诊、优先安排检查和手

术、提供优质医疗和护理服务。如需院外会诊或转诊，收治医院

给予邀请医疗机构会诊、市内转诊或市外转诊等方面的支持。

第八条 建立住院探视制度。服务对象因病住院时，在有利

于医疗、康复前提下，收治医院有关负责人应视情况组织探视。

第九条 建立康复随访制度。服务对象出院后，需要进行康

复的，收治医院要指定专人负责了解、指导、协调做好康复指导

工作。出院后，收治医院根据病情安排专人随访，接受服务对象

咨询。

第十条 建立健康顾问制度。承担健康管理的医院为“优粤

佛山卡 A 卡人才”提供健康管理团体服务，并指定专人作为健康

顾问，进行长期的健康咨询、就医指导和健康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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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管理

第十一条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定期向市卫生健康局提供

服务对象名单及有关信息，市卫生健康局根据名单确定服务对象

并进行信息对接，发给市委保健办、定点医院备案。就诊时以医

院备案名单为准。服务对象须凭备案时的个人有效身份证明申请

相关服务项目。

第十二条 市卫生健康局负责组建高层次人才医疗保健专

家团队，市委保健办做好沟通协调，根据服务对象需求统筹协调

有关医院和专家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。各医疗卫生机构要高度重

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专门部门、选派专人负责，切实做好服

务对象的医疗保健工作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卫生健康局负责解释并组织实施。

第十四条 各区的人才医疗保健服务政策由各区自行制定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23年 12月 1日起实施，有效期5年。

附件：佛山市高层次人才医疗保健服务办理指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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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佛山市高层次人才医疗保健服务办理指南

一、就医服务

（一）服务对象

“优粤佛山卡 A 卡人才”以及符合《佛山市重点扶持人才目

录》一类领军人才的直系亲属（包括配偶、父母、子女）。

（二）服务机构

全市各级公立医院。

（三）服务项目及流程

1.预约挂号。定点医院提供部分预留号源，服务对象需要就

诊时，拨打定点医院预约挂号电话，预约诊疗时间。

2.就医绿色通道。定点医院为服务对象门诊就诊时提供优先

挂号、优先缴费、优先取药、优先诊疗。

3.院内全程导诊。服务对象在设立“特需门诊诊区”的定点

医院享受特诊服务，医院安排专人协同服务对象就诊、检查、取

检查结果、交费、取药、治疗等各项服务。

4.协办住院手续。服务对象需住院治疗的，全市各级公立医

院安排专人协同服务对象联系医生开具入院通知单，优先落实住

院床位，优先办理住院相关手续，提供优质医疗和护理服务。根

据服务对象需要可优先安排入住高级病房，费用由服务对象自

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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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协助会诊和转诊。服务对象在全市各级公立医院就医时，

如病情严重或疑难病例，医院优先安排专家会诊，对需转院诊治

的由收治医院派救护车及医护人员护送，并做好交接工作。

6.安排住院探视。在不影响医疗和康复的前提下，服务对象

住院时，医院有关负责人应组织探视，为有关部门提供探视便利，

其亲属或单位探视时应予以优先探视。

7.出院随访建档服务。服务对象治愈（康复）出院，医院根

据医生出院医嘱和服务对象健康情况确定随访日期和频次。住院

病人病历在医院建档并保存，门诊病历交患者个人保管。

8.语言服务。外籍服务对象就诊时，定点医院需尽量提供外

语服务。

二、健康管理服务

（一）服务对象

优粤佛山卡 A 卡人才。

（二）服务机构

佛山市指定三级甲等医院。

（三）服务项目及流程

建立健康顾问制度。承担健康管理的医院由主治及以上职称

的专家作为“优粤佛山卡 A 卡人才”的健康顾问。健康顾问提供

健康咨询、就医指导和健康指导。

佛山市卫生健康局办公室 2023 年 9 月 25 日印发


	

	



